
 
 
 
 
 
 
 
 
 
 
 
 
 
 
 
 
 
 
 
 
 
 
 
 
 
 
 
 
 
 
 
 
 
 
 
 
 
 
 
 
 

 

論中國大陸以頻譜規劃優勢挑戰美國霸權地位之研究 

呂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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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摘要 

對於美國而言，冷戰後所塑造的霸權地位，強調了經濟影響的重要性。然而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形成的挑戰者態樣，著實讓美國必須

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攻防。然而，現今對於霸權的定義，卻受到科技發展帶來的影

響，有著與以往差異的解讀方式，無論是科學、經濟等不同領域的影響，都可能

造成霸權地位的「被挑戰」結果。本文從美、中兩國在貿易戰中，最明確的通訊

技術著手，從中國大陸所具有的頻譜規劃優勢為本，探討以此優勢挑戰美國霸權

地位的可能性。 

 

關鍵字：霸權、強權、頻譜規劃、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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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Hege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trum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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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erican hegemony formed after the Cold War stres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y. With China’s economic rise in recent years, the U.S. needs to respond dif-

ferent challenges from China. The current definition of hegemony is interpreted dif-

ferently from how it was define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fact, a 

country’s hegemony may be challenged by another country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conomy and other fields. With the focus 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US-China trade war, the study discusses China’s possibility of challenging Ameri-

can hegemony by her strength of frequency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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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中國大陸甫加入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貿易組織)之時，其

被定位為開發中國家，而在組織會員中給予關稅減免等保障。2010 年後，在中

國大陸整體產業結構不斷調整、政策逐漸修正路線的情況下，進而一躍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魏艾，2010)，並逐步透過建構非西方經貿遊戲規則的「一帶一路

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金融發展體系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後稱亞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1，企圖實踐「中國夢」

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Ferdinand, 2016)。從歷史脈絡來看，可以知道

中國大陸從積極進入西方經貿框架，逐漸轉型成為「倡議的塑造者」，試圖重新

建造一套屬於中國大陸的系統。 

反觀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在冷戰過後所形塑的領導者地位，事實上於 911 事

件、2008 金融海嘯過後，開始因為現實狀況的產生而有著備受質疑的情況，不

管是對於他國政治事務的介入，所面對的反戰思潮及國內反彈；又或者除了軍備

競賽之花費以外，國內經濟的萎靡不振，都讓人開始反思美國是否真有必要性維

持此項領導地位。或許此一論點迄今仍多有爭議，但從川普(Donald Trump)於總

統競選中大敗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似乎亦能從中窺探出美國國內民眾，就其

內部經濟現況的不滿。當「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成為了民眾投票的首選，

傳統政治人物從國際情勢、經濟政策提出的見解，逐漸不被人民所接受，那麼美

國在維持霸權地位的考量上，是否必須以另一種概念重新進行思考或轉換。 

再者，於本文撰寫之時，美中貿易戰仍未消停，其中最受矚目的產業，便為

通訊傳播相關的行業別，不論是華為(Huawei)案或是 5G 領域，都能看出美中雙

方較量的痕跡。也因為如此，本文試圖從頻譜規劃的角度，對中國大陸成為霸權

地位挑戰者的優勢進行分析，從中方對於通訊產業的掌握程度來看，事實上相較

美國以市場經濟、自由開放為立基的概念，確實於重整、分配上，有著更能靈活

運用的可能性。雖然美國在科技發展仍領先於中國大陸，但在這種前提要件之下，

維持領先地位則需付出更多的成本。故以此做思考，從中進行分析及檢視，探討

中國大陸以頻譜為本，從強權成為「新」霸權的優勢及可能性。 

另一方面，雖美國迄今仍被認為是在科技領域上的領頭羊，但從產業結構觀

之，卻仍能看到資本主義下，特定科技發展所受到私人資本難以活化的限制(劉

泰廷，2006)，加上頻譜被視為通訊設備的孔道，事實上是資訊傳遞的重要載體。

當可用頻譜越來越少，甚至受限於傳統頻譜競標與回收期限的限制，而無法即時

性的因應科技發展，頻段規劃與再使用的迅速、即時性，同時也反映在對於能否

使用的效益層面2。假設美方在舊有頻譜回收期限仍未將屆的情況下，新頻譜技

                                                      
1
 亞投行的決策模式，事實上是異於以往西方國家建置經貿體系的，當體系內部的投票權，非以

出資比例做分配時，便會成為有「能力出資」者取得相對投票權的情況，此一狀態與 IMF 為美

國長期主導的情形有所不同，形成了非屬傳統西方概念的經貿規則。 
2
 舉例來說，對於電信業者而言，為了取得頻段使用的權利，如以競標方式做思考，可以發現頻

段依其物理特性、傳遞效益的考量，不同頻段的競標價格也有著差異性的思考，倘若同一家電信

業者取得鄰近頻段數越多，則可以發現在資訊傳遞的目的上，能以更為完整的使用模式做己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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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商轉，則可能受制於契約性的考量，而無法重新分配、規劃頻段，相對中國

大陸而言，當頻段所有權、指派權，政府具有絕對要求回收再利用的權力狀態下，

能更為有效的以規劃優勢進行科學技術的通盤考量。 

綜上所述，當美中雙方皆強調科學發展的重要性時，如何從技術層面引領世

界，甚至以其所塑造的規格做為範本，便成為美中權力(貿易)競逐的其中一個項

目。故本文以此為立基，首段以傳統定義下的霸權、強權進行回顧，試圖引出現

今科技社會之下的新霸權概念，藉此形塑後文論述之框架。次段則將本文技術層

面，亦即頻譜在法規範、現實、物理特性所生之限制進行介紹，然為避免本文淪

為技術報告之情形，於科學概念的思考中，並不加以深究，而儘量地透過文字的

表達進行分析及討論。參段以中國大陸在頻譜產業所具有的規劃優勢探討之，並

從中帶出相對於美方而言，於產業結構及法規範限制上，如欲進行規劃上的改變

或發展方向的轉換，相比於美國來說，中國大陸所具備的優勢為何。四段則探討

中國大陸在第五代行動技術(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或 5th generation 

wireless systems，5G)的世代之中，藉由前段所具備的優勢，形成霸權挑戰者的

必然性。末段則做出總結及個人建議。 

對本文而言，主要論述方向仍是中國大陸於頻譜規劃上所具有的挑戰優勢，

美方或經貿規則所形塑的規範及限制，除必要外，並不予以考量之。原因在於多

數經貿規則僅對於雙(多)方貿易所生之市場准入及限制，此種情況是以多對多做

為考量，而非對單一國家通訊技術設下之規範。換句話說，本文亦即將焦點從中

國大陸產業結構與法律規範開展討論，試圖以此論述在 5G 技術的發展下，頻譜

規劃的差異，會造成整體經濟的影響，而非僅有關稅增減般的考量。也由於這種

對於經濟局勢的改變，更加強了中國大陸成為新霸權挑戰者的利多。 

 

貳、霸權、強權、新霸權 

傳統上，對於霸權(hegemony)的解釋多以美蘇冷戰做為背景進行探討，如

Robert Gilpin 從金融及經貿架構的思考，論證霸權體系下的單一國家，是能夠藉

此來形塑出具階級性控制地位的概念(Gilpin, 1983)；而 Samuel P. Huntington 對霸

權的定義，與 Gilpin 極為近似(Huntington, 1999)，從這個角度來看，也能夠發現

這種霸權國家的概念，事實上除軍事領域的優勢之外，不可或缺的概念則是從金

融、經貿角度，強化他國與其之間的上下次序鏈結。 

相對的另一種概念，則是與霸權有差異的強權(great power)，強權與霸權最

大的不同處在於，霸權的單一性是被肯認，但強權則可能同時存在(陳欣之，2006)，

也就是如金字塔結構所說明的從屬關係及數量比較，可以發現霸權的地位較高並

屬唯一，且強權在同一時間有著複數性的存在可能。然而，此種霸權與強權之間

的上下關係，事實上卻是變動的。當霸權國受到內(外)部因素影響，使得原有的

                                                                                                                                       
規劃。雖頻譜使用方式有著分時多工(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及分頻多工(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等技術，但從整體觀之，卻仍能發現這種頻譜的規劃，如考量到使用期限、技術等

限制，倘若有著更為完整的分配政策，將能活化舊有頻段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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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領導優勢逐漸被取代、分享，則前述所論之單一性則因此產生共同持有的多

重性地位，而使霸權逐漸轉變為強權，故部分學者就此觀點，探究其發生之可能

性，塑造了霸權必衰、霸權穩定(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等不同的演化路

徑。 

本文對於傳統霸權理論的思考，抱持著肯定且認可的態度，也就是說在冷戰

(含其後)的時空背景下，確實除了軍備競賽之外，經貿話語權的掌握對於霸權地

位的形塑而言，屬於必然且絕對的國家思考主軸。然而，在中國大陸一躍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且軍事發展之速度亦逐步造成其他國家的威脅感時，所呈現的

美中對抗局面，以傳統霸權理論進行分析，卻仍無法撼動美國現今之地位。但從

另一個角度分析，現今世界在全球化的概念之下，加上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的飛

展，對他國的影響方式，已不再限於傳統藉由經貿手段的壓迫(協商)，達成特定

國家利益之目標。 

也就是說，對於霸權國而言，除了軍事及經貿優勢的要件之外，仍需加入新

形態的構成要件做為整體思考的依據。而此類要件的類型繁多，如文化的影響、

民族的遷徙、環境保護的概念、人權的要求等等，本文於此僅欲就通訊傳播領域

之中，所不可或缺的頻譜(spectrum)做為主軸思考，並且從其規劃的方向，分析

中國大陸所具有成為霸權國家的優勢為何。理由在於，新形態的霸權國家，除了

原有之要件必須持續以外，與通傳領域的配合，所衍生的連帶性影響，確實有著

正視的必要性存在(陳建甫，2016)
3。 

舉例來說，如軍事通訊之於設備及頻譜、經濟領域與通訊傳播之間的關聯，

或是手機通訊與陸海空交通所需的橋接頻段，又或者是近來華為案對於美中貿易

戰的影響，甚至是 5G 世代中，相關軟硬體、設備技術的主控權，在在都說明了

本文所欲探討的主軸，意即頻譜在現今社會的影響力，並不僅限於通訊傳播領域，

而是以一種關聯性的方式，對整體經貿領域、軍事範疇造成影響，甚至可能藉此

讓中國大陸成為美國霸權的最佳挑戰者。 

故次段從頻譜特性及內生限制做思考，從技術層面的角度，論其對於相關領

域的重要性，並以此做為後文分析之引子。 

 

參、頻譜特性及限制 

從物理特性上來看，頻譜(spectrum)為頻率(frequency)的集合體，本文中所探

討的頻譜，為供通訊使用的無線電頻譜4。在法律規範下，對於頻譜的定義多以

                                                      
3
 對於「新霸權」的定義，學者陳建甫從政商聯盟、能源、國內商業結構的改變、醫療公衛技術、

知識經濟等角度進行分析，雖然與本文所定義的新霸權概念，從通訊傳播領域中的頻譜進行分析

有所不同，但仍能從中了解到，其亦認為中國大陸成為亞太霸權國的已然成為事實。且另一方面

從該文中也能得知，所謂的霸權「新」、「舊」定義，最重要的原因則是科技的介入，因與其他領

域之間所產生的連動性，在現代化社會中，確實有著難以切割的情況，而須將其作為霸權地位維

持的考量。 
4
 相關科技上的定義，囿於篇幅限制並不多做說明，然舉一例亦能證明頻譜技術的使用，會造成

產業結構性的影響，甚至產生技術滯後的結果，如我國在 3G 時期原先所選擇是 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且國內大廠亦隨之研發相關設備、技術，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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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物權視之，因其所具備的物理特性與通念下的「物」之性質並不一致。現今對

於頻譜的所有權，因受限於國家發展、軍事用途、特定醫療及交通等必須使用特

定頻段的目的，故世界各國皆將其視為國家所有(林承宇，2007)
5，而由國家進行

統籌分配、拍賣、競標，而在國際間的頻譜規劃使用以及指配，則以 ITU (In-

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國際電信聯盟)為主管機關(林俊宏，2010)，

然相關頻譜與國內頻譜之使用較無涉，且國內頻譜分配亦不得侵犯 ITU 之限制

(林俊宏，2008)，故於此文並不就此多做說明。對於頻譜而言，因其所具有在使

用上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敵對性」(rivalness) (彭心儀，2010)，造成了

同一時間或頻段的接入者，於使用上必然受此限制，而造成了頻譜資源的稀缺性
6。在此情況下，看似頻譜屬於一種稀少的電信資源，但回歸其物理性質中做分

析，卻可發現實際上的頻譜僅是在使用期間排除另一使用者的介入，而產生了當

時的敵對性及排他性，整體而言的頻譜並不若一般「物」，有著使用後便失去效

能的結果。 

也因為頻譜所內含的特性，如未有一有效管控、監管的方式，則可能發生頻

譜於使用上產生多方接入的狀態，因而造成原有規劃之頻段被占用，而產生相關

影響及後果(陳志宇，2015)
7。舉例來說，如海事及航空頻譜的限制，倘若無相關

限制及規範，甚至國際之間並無過多共識，則對於該專項頻譜使用來說，可能產

生緊急通訊被占用，甚至是斷訊的結果，而這種情況對於航行安全而言，有著絕

對的威脅存在。因此，頻譜規劃的完善程度，所影響的範圍及領域極為廣泛，並

不僅限於通訊使用用途，但最重要的一點則在於，如能更為有效的使用頻譜，則

對於科學技術的商業運轉，甚至是相關通信設備的製造、輸出，以及通訊標準的

建立，都能發揮先行者的利多，亦即後續跟隨者僅能以此標準、配備做為使用上

的框架。 

綜上所述，無論是頻譜以拍賣或指配(assignment)、支配(allotment)之方式，

皆會使得特定頻段在規劃上，必須考量其恆久性，特別是專有用途之頻譜，倘若

頻段使用與國際通用標準有所差異，則可能造成通訊標準無法接軌之情況。因此，

對於頻譜規劃來說，需考量的層面除了技術要求之外，如何與世界接軌(或成為

通用標準)，便成為了必須思考的梗概(呂嘉穎，2018)。 

也因為如此，回顧通訊傳播與頻譜之間的發展史，可以發現當國家將頻段以

契約之方式，拍賣給予業者使用之後，相關頻段的回收必須待到合約期限結束之

                                                                                                                                       
藉此領先他國，形成通訊技術的領導者，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服膺於世界潮流下的 LTE，而使多數

廠商血本無歸。李鴻裕、虞孝成(2009)。 
5
 至於頻譜為何屬於國家所有，亦能從公共財及私有財的之間的論述做思考，然而此一方向與本

文主旨並不具備太大關連性，故於此並不多做論述。 
6
 也因為頻譜迄今仍被視為排他性、敵對性的資源，故在使用上亦須做出規劃，否則會發生同一

時間(頻段)同時受多人使用的爭議。另一方面，頻譜對於通訊的影響極大，舉例來說，像通信品

質、傳輸速度等，皆會因頻段的使用順暢與否而受影響，因此，除了 ITU 對於救助、軍事等特

殊使用的頻段予以限制以外，在此之外的頻譜仍交由各國做規劃。 
7
 雖然仍有部分頻譜是可被共享的，但仍限於本為提供大眾所使用之頻段，但可能面臨到科技轉

換之後所產生的閒置狀況，因而提供更多用途。再者，此種方式仍須以法律作為管制基礎，並且

經協商、自律等機制，讓使用上有著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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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可能再行回收。雖然在規劃上看似能夠以一種預先的方式進行思考，但實

際上卻仍須考量到現有頻段用戶能否順利轉換，或是不願轉換的補償方案。特別

是對於民用的行動通訊市場而言，此一狀況發生的情況，確實已不下數次，無論

是 2G 轉換 4G 或是相關頻段的釋出、再規劃，都面臨了現有頻段不足的窘境，

而這也導致了後續頻段的拍賣、使用，僅能朝向更高頻段進行規劃思考，甚至讓

所謂「帝王頻段」的拍賣金額不斷攀高。縱使此種現象是為了提供消費者一個更

全面、順暢的服務品質，但對於業者而言，相較進入市場的門檻也隨之提高。除

此之外，在設備要求的限制之上，接取及發射設備的規格要求，也成為了通訊傳

播在面臨世代交替時，必須思考如何與頻譜規劃有著更為恰當的配合可能。 

申言之，頻譜在規劃及思考上所具有的限制，其實涵蓋了技術及法規範兩種

層面，以及服務提供者及消費者等多重概念。舉例來說，以往通訊技術標準皆以

歐美國家所形塑之框架做為準則，縱使此種優勢仍與市場有關，但回顧歷史仍可

發現，當通訊標準建立之後，所衍生的通訊品牌及對於全球市場的市占率，連帶

性影響不容小覷(樊沁萍，2013)
8。以往 WiMAX 與 LTE 之於手機系統，及電信

服務商、技術規格之間的選擇，都能成為通訊設備與、頻譜、市場之間連帶影響

的例證，那麼反觀現今美中貿易戰下，成為兩方相爭標靶的華為，做為另一種標

準建立的概念思考，並且從中得出中國大陸亟欲透過手機價格及新世代通訊標準

的再建立，試圖影響全球通訊設備之市占率，並且藉由經濟之影響力，挑戰美國

原有霸權地位，進而成為科技時代的另一個新霸權，或許也是另一種可能。 

假使以更為白話的方式，對頻譜規劃優勢與霸權的連結做思考，能夠發現中

國大陸在頻譜規劃上，因政府體制的關係，能夠在最短時間回收、重整頻譜，並

且清空及形塑次世代所需頻段的使用。也因為這樣的優勢，讓相關產業在規劃上

亦能有所領先，進而取得規格的設立優先權，如手機通訊的規格標準等，據此，

頻譜規劃的優勢並非僅限於頻譜本身的重整，而是會以產業結構的連帶影響，對

國際情勢造成變化。 

 

肆、頻譜規劃能力與霸權之關聯 

雖然掌握頻譜規劃能力並非成為霸權的唯一構成要件，但其影響的範圍確實

可能讓相關經濟、軍事9，甚或是技術規格與專利，都將隨著掌握能力的多寡而

有所影響，進而成為邁向霸權的主要方式之一。現今行動通訊之於人類而言，在

生活層面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不論是影音娛樂、訊息傳遞，都與頻譜脫離不了關

係。特別是前述所提，當 5G 世代所呈現出和 4G 傳輸速度，有著跨越數層級的

                                                      
8
 亦有不少學者專家對於頻譜與經濟之間的連結開展討論，如資通訊產業與經濟之間的發展，都

能說明此頻譜與經濟、市場之間的連帶性影響，事實上是可能造成整體產業的改變。也因為如此，

本文所欲著重的重點，則仍是從頻譜作為論述主軸，分析為何中國大陸可能藉由頻譜規劃的優勢，

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9
 頻譜在軍事層面的影響，主要是相關頻段在戰爭時期作為通訊的管道，特別是所有軍事設備皆

科技化、自動化以後，如何讓訊息的傳達更為迅速且精確，便成為軍事相關頻譜主要思考的問題，

但在民用頻譜仍呈現稀少性的情況下，頻段相爭的情況便也成為可預期的結果。(人民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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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時，或許能夠更為了解，當掌握了頻譜規劃能力後，所能做出的改變以及影

響，確實有著更全面化的控制能力，不論是在相關軟硬體規格的建立，或是科學

技術的測試與商業運轉，都可能隨之造成改變及影響。 

那麼，將頻譜規劃能力視為挑戰美國霸權的手段，其原因與優勢為何？ 

舉例來說，由於現行通訊所占之頻段，如前所述具有排他性的存在，亦即是

現有頻段受到服務提供商與國家、個人與服務提供商等契約關係的限制，並無法

強行逼迫使用者清頻退網，但在可使用頻段越趨稀少的情況下，除朝向更高(低)

頻段開發，較為可行之處在於，如何讓現有頻段重新具有可循環使用的能力，但

一方面需考量頻段相接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可能面對相鄰頻段屬於不同服務提供

商的結果，因此在一般國家中，頻段的整合及調整，一直是非常棘手的問題之一，

當雙方合意簽訂的合約期限仍未到期，國家並無法要求服務提供商自動撤回頻段

使用權，或重新做商轉上的調整，理由在於相關設備及通路之建置成本，屬於需

長時間回收的情形，倘若將頻段重新收回或自願放棄使用權利，等同以往投入的

資金視同無效益的投資，故以通念觀之，確實不太可能出現如此結果。 

另外，頻段的使用與規劃，除能在科學層面提供測試外，當測試後形塑的通

訊規格被建立，代表後續行動通訊的軟硬體，皆須以此做出依循的情況，也就是

說，後續手機的適用頻段，將隨著頻段規劃後的規格制定者做出修正及因應。舉

個簡單的例子做說明，假設華為在未來 6G 世代中，使用 A 頻段為其行動裝置的

規格，但其他手機仍受限於商轉測試的問題，而無法在技術上做出調整，當中國

大陸藉由價格、外交等方式，讓華為在世界上市占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他

電信業者是要依 A 頻段規格發展 6G 世代，或是自行創造仍未測試過的通訊標準

規格？兩相比較之下，似乎依循規格做軟硬體的調整，所花費的成本較為低廉，

且在已有華為做技術測試的情況下，省去相關測試的人力與時間，或許是商業考

量的最重要思考。 

第三，假使不依循中國大陸所建立的頻譜規格做調整，在無法強行要求使用

者清頻退網的情況下，如前所述，僅能朝向更高頻或更低頻發展相關技術，但朝

兩極化的頻段開發，則相關設備的專業性及所花費的成本將更為龐大，對企業來

說，建置相關硬體成本過高，將可能讓資金回收成本時間拉長，故此一舉措絕非

服務提供商優先考量的選項。 

第四，當民用頻段與軍方使用頻段有所衝突時，頻譜規劃能力的影響，便顯

得格外重要且直接，雖然國際與各國間都有一定程度的規範(陳宗義，1997)，但

在頻譜需求越來越大，但可用頻譜越來越少的情況下，軍民頻譜重疊的可能也越

來越高。舉例來說，如 A 國因具有頻譜規劃的優勢，且多數行動服務使用者，

皆以其規格標準製造軟硬體設施，但 B 國在不以其所建置的規格為民用通訊頻

段為前提的情況下，若 A 國規劃的頻段與 B 國軍事頻段互相重疊，則如 B 國發

生戰事時，相關行動設備若以 A 國頻段為規格，則可能影響 B 國軍事設備的傳

輸或使用效益。 

綜上所述，吾輩能夠得知，當掌握了頻譜規劃能力後，所具有的影響層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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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經濟與科學等項目的，也就是說，如從美國成為霸權的歷史做分析回顧，卻

也能夠發現當初的美國，是憑藉著科學技術的優勢，所帶來經濟方面的成長，並

造成其他國家對其產生的依賴，而逐步成為霸權的過程(胡敏遠，2020)。因此，

中國大陸因其特殊的政治情勢，對此類須迅速因應的政策改變或法律變革，都能

以相較直接、快速的命令下達，讓整體國家發展政策隨之變動，在科學技術的發

展領先其他國家時，透過頻譜規劃能力的掌握，讓己身具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可能

性，確實是可被預期的結果。而其他國家如前述所提，受制於契約以及成本考量，

事實上甚難與中國大陸具有國營股份的電信業者(中國電信，2021；中國聯通，

2021；中國移動，2021)或軟硬體製造商競爭，可能其他國家仍在商轉測試階段，

中國大陸便已著手次世代技術的開發及完成清頻退網的階段，此般差異將逐漸加

大雙方在科技上的距離，且亦然會造成經濟上的衝擊與影響。 

次段將從中國大陸所具有的頻譜規劃優勢為本，從中探討當國家具有絕對的

頻譜掌握權力時，對於相關市場及整體規劃所造成的優勢，並藉此分析該種情況

之產生，讓中國大陸成為了美國霸權的最佳挑戰者。 

 

伍、中國大陸所具備的頻譜規劃優勢 

從 CTIA(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所發布的報告中可

知，2018 年以來，中韓相對美國而言，在 5G 策略競賽中處於領先地位，然於

2019 年的排名，美國卻與中國大陸並駕齊驅，主因可概略歸納為基礎建設的政

策修正，如提供營運商更多頻段等。雖然在表面上，美國看似與中國大陸於頻譜

的使用、規劃位居同等地位，但回歸通訊技術的本體來看，相關 5G 基礎建設的

設置卻略輸給中國大陸。舉例來說，在無線手機基礎建設使用人數的比例上，中

國大陸每一萬人所使用的無線手機基礎建設為 14 個(含)，但美國在這個基礎上，

卻只有 4.7 個站點可供使用(CTIA, 2019a, 2019b)。 

縱使此站點上的差距，看起來僅是基礎建設數量多寡的問題，然從頻譜稀缺

特性觀之，卻能夠發現頻譜規劃與通信產業之間的關聯性，而非僅限於對基礎站

點的設置。現有頻段規劃可分為通用、一般兩大種類，所謂的通用是為航道、緊

急救援等考量到公共資源利用產生的共識形態頻譜使用權，在這種框架之下，各

國並無法自行加以規劃。另一種一般類別的頻譜使用模式，則是除各國自行劃分

軍事等特定用途外的頻譜，提供一般民間通信產業使用，做為民眾訊息傳達載體

的頻段。 

對國家而言，雖掌握了所有權，但實際上的使用權，則依不同的頻譜規劃方

式，而有所區別。如多數國家所採的競標方式，在使用上則須面臨電信商與國家、

用戶與電信商三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考量。當法定使用期限未到，又需要該頻

段做為重新規劃的情形，則僅能以溝通、補償等方式，希望原有使用者(含用戶)

提前解除合約，做為清頻退網的先行政策。但中國大陸的電信商，雖近來逐漸開

放民營，然受限於市場進入的資金、設備障礙，目前電信營運業者公股比例仍重，

在頻譜規劃上，確實相較其他國家要求民營業者頻段重新規劃較有優勢。然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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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經濟發展的影響，須從更多角度做分析，故從以下幾項分段論述之。 

一、從產業結構觀之 

由於通訊傳播業在世界各國中，多將其視為特許行業，無論在使用執照核發，

或是相關監管而言，都能從中看出此類產業對於整體經濟市場而言，有著極為重

要的存在價值及影響。於思考上，除原本的服務提供商之外，另一個需要納入探

討的則是通訊設備製造業，也是因為兩者間彼此有著互相合作的機制，才能夠讓

行動通訊發揮最大的效果。 

中國大陸的電信服務提供商，以現今 4G 市場論之，可以發現仍以國營企業

壟斷整體市場。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三大電信業者，無論是企業合併

之前的前身，或是合併之後中國大陸官方所占有的股份，都能看出中方政府對於

電信服務提供的掌握程度。縱使中國大陸在加入 WTO 後，為了符合其中經貿規

則而對外資開放的市場准入，就電信業而言，仍有其內生限制，如與本土營運商

配合、資金回收不易等思考，而致使迄今中國大陸仍未見外資佔股過半的電信服

務提供商(虞孝成、張芳菱、李宗耀，2002)
10。 

另一方面，對於行動設備提供業者來說，華為、小米等近年來對原先移動通

訊設備市場造成影響的業者，從其董事組成結構，也能看出官方背景色彩的濃厚

(人民網－知識產權頻道，2020)
11，以及外界對於行動通訊與共產黨有聯繫之疑

慮(Corera，2020)。舉例來說，華為相關董事、董事長，具有共產黨黨籍人士並

不在少數，且部分人士甚至擔任政協委員、黨代表，中國共產黨對華為的影響，

並無法完全的排除政黨介入的因素。再者，從孟晚舟事件之中，也能看出中、美、

加三國政府等多方角力的痕跡(魏艾，2019)，雖然該事件涉及國家機密盜竊等可

能性，然而從另一種角度思考，卻也能發現華為在全球市場之中，所具有的影響

力，已使中國大陸政府正視該企業機密(或論其技術)可能外洩的情形。 

故從前述兩點之中，吾輩亦能得知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政府無論是直接或間

接的方式，都掌握了電信服務提供及設備技術兩種產業，從頻譜的規劃上，確實

能夠以此產業鏈做為形塑 5G 發展的優勢，當通訊標準確立之後，實質商業化運

轉、設備產出，在國家財政支持的情況下，將會有著相較韓國三星產業發展的優

點，卻又更能兼容電信技術層面的框架思考(Wang et al., 2015)
12。此一思考邏輯，

亦能從中國大陸對於小靈通(PHS)的清頻退網之中做為佐證13，倘若需發展的頻

段現今仍有使用者，無論是要求其服務提供商與使用者進行協商，或是明確的定

下清頻退網的時間，相對市場經濟下，電信業者與用戶以契約方式要求轉換使用

的時程而言，來得較為迅速且全面。 

                                                      
10

 雖然在中國大陸甫加入 WTO 之時，部分論者仍對其是否能夠抵禦來自外商的市場介入，抱持

著極高的懷疑程度，但直至今日卻未曾發現如文中所述，外資服務提供商在中國大陸市場生根發

展，回顧其主要原因，仍能發現官方運籌帷幄甚至設下的限制，對外商而言，產生了一種隱性的

門檻。 
11

 如小米集團董事長與人大代表之間的關聯。 
12

 如對於頻段之整合、重新分配。 
13

 當時工業與信息化部在小靈通仍有一定用戶的情況下，便已說明該頻段將用於 TD-SCDMA 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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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優勢的考量之下，商業運轉、使用執照核發等，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確

實有著更大的排錯可能，亦如本文撰寫之時(2019)，中國大陸電信業者已推出 5G

手機，並且說明手機適用之 5G 頻段，而台灣仍停留在核發執照、競標頻段等規

劃階段。 

當然，對於市場經濟來說，當中國大陸業者有著相對其他國家業者來說，更

能迅速開展競逐疆土的先占概念存在，此種優勢一旦存在，將如前所述，能夠強

化次世代頻譜技術的使用、商轉、測試，甚至是設備購建領先程度。假設一通訊

設備在運作上先進入市場，於使用者提供的使用反饋，便能促使業者做出更多符

合消費者需求的改善。再者，對於消費者來說，在價格上遠較其他業者考量成本

後，所產生的建置成本轉嫁，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將有著更大的吸引力。倘若

以相較為低的價格，卻能享受 5G 所帶來的便捷，兩者的市占率，確實會因此而

有所消長。 

二、從法規範面談起 

迄今中國大陸仍未有一部統合電信法規的電信法，雖其草案已規劃多年，仍

未能落實於中國大陸法規範之中。若從頻譜相關法制來看，可見其多散見於中央、

地方層級的規則、辦法、命令、通知之中，也是因為如此，於頻譜規範之中，扣

除國際所共識無法使用之頻段，多數頻譜使用的權力，仍掌握於中國大陸政府手

上，舉例來說，像各地方政府在可使用的頻譜內，可以行政規則進行修正、重整；

又如相關執照之換發、頻譜使用的時程，公權力亦得加以介入，使其提前歸還以

供政策規劃(呂嘉穎，2017)。 

相對中國大陸而言，多數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電信法，仍強調契約概念於其中，

也就是對於服務提供商而言，政府須提供該頻段之使用期限保障，當取得使用執

照後，就其使用權利予以轉讓，並讓該服務提供商與消費者之間，同樣藉由契約

之行使，有著使用權利的合法性轉移，並藉此提供相對應的服務及報酬。亦如台

灣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中，對於使用頻段、競標規範、使用期限等，明文規定

於其中，此一方式無論對於業者或消費者來說，更能夠以一種明確的方式檢視。 

然而，若從霸權挑戰者的概念思考，卻也能夠發現倘若中國大陸採行他國之

管理規則進行規範限制，則可能在相關頻段釋出、清頻退網，甚至是技術層面的

規範，而使其受限於其中。當政府掌握了頻譜的規劃優勢，對於未來科學技術的

發展，將有著更為迅速、即時的因應能力，現行 5G 設備在其他國家仍待商轉的

同時，中國大陸便能藉由舊有頻譜的重新規劃，或是保留部分頻譜(含特定用途

頻段)的使用，讓次世代的頻譜使用有著更向前推進的可能。在同一時期的其他

國家，受限於契約、競標所生之限制，所面臨到的頻譜使用權利佔有，則須待合

約到期後，才可能進行頻譜重新規劃14，一來一往之間，中國大陸所具有的頻譜

規劃優勢，將會使科學發展有著更直接、先行的思考。 

當電信設備成為了經貿戰的主軸，如何讓該設備在最快的時間達到最高的覆

                                                      
14

 雖然仍可能藉由補償之方式，讓現有頻譜權利使用者清頻退網，但從資本、設備等層面做考

量，則能發現此種論述並不符合商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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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率，甚至是整體使用率，確實是需要講究速度的。對民眾而言，除因求新求變

產生的購買慾望，更甚者因 5G 世代衍生的訊息傳播速度加快，都能讓購買者有

著更大的嘗試動力，再加上中國大陸所推出的行動通訊設備品牌，在市場價格上

本就有著較高的優勢存在。倘若受制於法規範，則這些優勢將不存在，而可能讓

更多的行動通訊設備品牌瓜分整體市場。 

退萬步言，當中國大陸將產業轉型視為成為霸權之必然道路時，藉由行動通

訊於現今社會之中的重要性，積極的開展市場，讓更多的使用者得以採用其所建

置的通訊設備互聯網，縱使美方仍具有技術領先的優勢存在，但從普及率、市占

率所連帶產生的整體利益思考，仍能發現美中貿易戰為何少不了行動通訊設備做

為主戰場的原因(蔡靜怡，2019)。 

 

陸、挑戰美國霸權之必然 

雖然中國大陸確實無法對他國頻譜規劃有所置喙，但卻能夠藉由行動通訊技

術的規格制定，去影響頻譜政策的修正，舉例來說，假使華為一舉成為世界最大

的行動通訊商，市佔率超過行動通訊使用人口的半數，那麼相關使用頻段的適用，

以及其他軟硬體的配合，是需要考量到華為行動通訊載具的適用頻率(段)，而非

僅以本國頻段規範做單一層面的思考，假設真如前述所言，並不將此類思考納入

政策規範，那也說明了該國全面排除華為在其國內的適用，除可能引發相關國際

經貿組織之適法疑慮外，另一方面也有圖利特定廠商的嫌疑存在。反過來思考，

也能發現，我國當初在 WiMAX 與 LTE 之間所做出的選擇，所帶來的影響卻是

整體產業與行動通訊技術發展的問題。對市場經濟而言，成本考量與使用客群的

數量，一直是最為根本且直接的判斷標準，對非洲或其他較為落後的國家而言，

中國大陸所生產的手機價格確實較能負擔，因此也衍生出本文所欲探討的主旨，

當中國大陸藉由頻段之掌握，進而形成行動通訊產業鏈影響世界整體市場時，挑

戰美國霸權地位，並非極難達成的任務，而是成為未來中國大陸國家政策的主要

目標。 

當中國大陸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對於地緣政治所產生的影響，

確實從相關論述中亦能論證，而反觀美國的霸權地位，在 911 恐怖攻擊以及 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所造成的社會動盪與不安，美國國民開始正視國內經濟遲滯不

振的現實。在這一來一往之間，中國大陸成為霸權的企圖漸趨明顯，雖然現今所

呈現的態樣，仍為東亞區域內的霸權地位(鄧中堅，2007)，但總的來說，無論是

藉由一帶一路的區域經貿架構塑造，或是以亞投行做為金融系統的思考15，都使

得美國不得不正視這一「崛起中的強權威脅」(陳欣之，2011)。 

也因為霸權的產生，多半伴隨著經濟的主控性，當中國大陸的經濟主導情況，

相對美國經濟萎靡，成呈現成長的態勢(雖現今已然放緩)，整體而言兩者的差距

                                                      
15

 從概念上來看，對於電信基礎建設的「互助共建」，會使一帶一路(含亞投行)的經貿體制建立

更有正當性，如強硬的要求世界各國接受中國大陸所建構的 5G 技術規格，勢必引起極大反彈。

但如果在基礎建設的設立上，以中國大陸 5G 系統作為興建模式的採用，那麼於選擇情形論之，

為求整體系統能夠符合且發揮最大效用，勢必會以中國大陸所使用的系統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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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也不如以往的明顯。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長期以來受制於美國所形塑的經貿體系架構限制，所衍

生的政治影響，便成為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必須面對且試圖解決的問題之一。

然而，現今已非美蘇冷戰的時代背景，軍事競賽的存在雖是必須，但更須嚴防雙

方藉由經濟上的地位翻轉，一舉取代成為霸權的概念思考(Lake, 2018)。 

也因為如此，在中國大陸以黨領政的現況，在整體政策或是法律層面的方向

修正，會較其他國家來的直接且快速，相對於民主國家的修法程序繁複，中國大

陸藉由中央直接下達命令達到預期效果的速度，確實更能因應科技的快速改變，

而讓經濟、技術或是國家政策方針隨之修正。故中國大陸對於先前美國從經濟地

位的塑造，進而形成政治上的影響，中方同樣遵循其發展的路徑(De Graaff & Van 

Apeldoorn, 2018)，將其經濟觸角朝向非洲等落後國家，讓原本對於美國反感的國

家，轉而與中國大陸建立起良好的夥伴關係(吳釗燮，2010)，並以此擴展相關軍

事設施，企圖突破美國於太平洋所設置的島鏈封鎖。 

至於該以何項產業進行思考，本文認為如中國大陸以軍事武器的輸出做為主

軸，則亦可能落入軍備競賽的口實之中，故從人民生活所常見的用品，搭配著高

利潤的思考，則能避免他國有著更高的防衛心。因此，讓其他國家享受行動通訊

的普及，便成為了中國大陸在整體經濟地位建立的契機，對於現今人們而言，隨

手一機早已成為常態，移動式的影音提供搭配社群軟體，無論身處世界何處，都

能發現與生活的連結性強化。姑且不論是否可能藉此設備做資訊之竊取，從價格

上對於落後國家的吸引來說，於夥伴網路的構建，將有著更大的可能性。再者，

除行動設備的提供，相關頻譜基礎建設的設置，亦能隨之發展，更遑論電信服務

的往來、金屬資源的使用，在搭配「中國製造 2025」，對於美國而言，在削弱對

於其他區域經濟的話語權之後，此種挑戰的態樣確實是無法避免的。 

同時由於美方開始正視中國崛起之後所帶來的挑戰可能，未來除貿易戰之外，

不可避免的，兩國將在不同領域上發動攻擊，如人權議題、選舉操作、主權思考

等層面，但此類領域之駁火仍須考量其他國家觀感，或實質上所生之限制，又或

者是能以較小範圍的影響，盡量避免影響其他國家。但經濟上的衝突，卻是一種

難以避免的大範圍影響，對於美國而言，經濟議題的確成為 2020 總統大選中，

選民投票的其中一項考量依據；而以中國大陸來說，也可得知在面臨經濟成長逐

步放緩的情況下，習近平必須透過經濟的成長或復甦，穩固其統治上的正當性。

加上科技與經濟層面的連結，誰掌握了較大的科技市場，掌握經濟脈動的可能性

也隨之提高。亦如本文所探討的頻譜規劃，倘若未來通訊傳播方面以中國大陸製

造的行動設備及通訊標準馬首是瞻，對美國而言，將面臨行動通訊產業鏈利益被

瓜分、資訊洩漏、國內經濟負成長等問題。也因為如此，以往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行動通訊發展，基本上抱持著漠視的態度，更難見到對其服務或設備提供商，以

如此強硬之行政、司法手段介入的情況。反觀現今的華為案，便能得知美國逐漸

對於中國大陸行動通訊之崛起，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 

當世界各國 5G 仍在商業運轉前期時，中國大陸便已然領先全球發射 6G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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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衛星，並且進行相關技術性的測試(呂翔禾，2020)。縱使美國提出「跨越 5G

直攻 6G」的話語(王佐銘，2020)，但在技術層面是否可行，卻仍待後續通訊技

術專擅學者之檢證了。但，此類言論同樣也能證明美方對於中國大陸在 5G 層面

上的領先，是正視這個事實並且試圖超越，從以往通訊技術發展歷程來看，跨世

代通訊技術的橫空出世，並沒有前例存在，也因為如此，本文僅就現行中國大陸

在 5G 方面的領先做探討，且從相關產業的影響及對國際經濟、貿易的連動性，

做短期性的探討，倘若未來美方真能在 6G 技術取得領先地位，塑造以美國為主

的通訊標準，或許霸權地位仍會因此而繼續維持。 

 

柒、結語 

美中貿易戰所造成的影響，絕非限於兩國經濟市場，而是可能以一種區域性、

世界性的共伴效應，對全球經濟造成改變。本文試圖從中國大陸在頻譜規劃上的

優勢進行分析，探討中國大陸企圖藉此成為霸權的挑戰者，及美國相對弱勢的原

因。雖然從分析當中，亦能得知中國大陸在頻譜(或論為通訊市場)所具備的優勢，

但從反面思考，也能讓非屬於美、中兩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提供另一種避免己身

成為貿易戰下的被影響者。 

退萬步言，當前中國大陸與美國無論在地緣政治或是經貿結構所呈現的對抗

情況越來越明顯，無論美國是否真將中國大陸視為最重要的挑戰者，卻仍然無法

忽視「中國崛起」後，在政經層面所衍生的權力削減可能。然而這種情況，卻並

非僅是中國大陸一方得以改變的現況，而是同一時間美國在國內經濟結構呈現疲

軟，對區域政治影響力逐漸受到他國反彈，以及不同強權隨之成長的結果。對於

中國大陸而言，如欲在軍事上呈現挑戰之局面，勢必對於本就受他國詬病的「大

國威脅」話語，有著更多的質疑及反彈。而經貿系統之建立，迄今仍可見一帶一

路的發展受阻之痕跡，倘若基礎建設之興建有著以經濟介入他國政治的質疑聲浪，

那麼亦難怪中方會遵循著美國的發展模式，從科學技術著手，並試圖以生活所需

之必然做為市場經濟模式建造。 

特別在於頻譜領域規劃上，中國大陸以黨領政的情況下，有著極大的重新分

配權力存在，相較於受契約制肘、講究市場經濟的、法制概念的美國而言，雖美

方具有技術上的領先優勢，但實質商轉所帶來的容錯檢測、市場先占等與經貿商

業有所關聯的項目，都將提供中國大陸對於 5G 及頻譜概念下的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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